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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做好企业用工保障

服务工作的意见

各区县人民政府,市政府有关部门 (单位):

为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,落实落细就业优

先政策,推动省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,经市政府同意,现

就进一步做好企业用工保障服务工作提出如下意见.

一、促进员工复工返岗

１．加大复工返岗工作力度.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大对

尚未复工复产企业的支持力度,帮助企业尽快复工复产;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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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推进重大项目、产业链供应链重点企业、交通物流企业、

关键基础设施以及重点骨干企业复工复产,确保重大工程和

重点项目员工及早返岗、尽早开工.(责任单位:各区县政

府及代管镇、街道的功能区管理机构,各行业主管部门.以

下各项均需各区县政府及代管镇、街道的功能区管理机构分

工负责,不再逐一列出)

２．倡导 “稳岗留工、就地过年”.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广

泛开展节日慰问和送温暖活动,鼓励国有景区２０２３年春节

期间免费开放,丰富节日文化娱乐生活,加强对留济人员的

关心关爱.指导企业按照生产经营实际需要,通过 “留岗红

包”“过年大礼包”“特殊津贴”“错峰调休”等措施,引导

员工和外来务工人员就地过年、稳岗留工.(责任单位:各

行业主管部门)

３．建立健全跨区域劳务协作沟通对接机制.开展组织

化劳务协作,引导企业建立外地返岗员工登记制度,确保全

覆盖、不遗漏,做好复工返岗 “点对点、一站式”服务保障

工作.充分发挥行业部门职能作用,深入企业协助做好职工

复工返岗工作.(责任单位: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,各行

业主管部门)

二、支持企业减负稳岗

４．实施援企稳岗政策.按照国家、省有关政策规定,

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和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、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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伤保险费率政策.(责任单位: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

税务局)

５．落实就业创业补贴.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应届

高校毕业生到我市十大千亿产业企业就业的,给予１０００元

的一次性求职补贴.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,

按规定发放一次性创业补贴、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、创

业场所租赁补贴.对小微企业新招用毕业年度和择业期内高

校毕业生 (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、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

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,下同)就业的,按规定给予企业

２０００元/人的一次性奖补、给予被招用高校毕业生２０００元/

人的一次性就业补贴.对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和择业期内

高校毕业生就业的,按规定给最长１２个月的社会保险补贴

(单位缴费部分).(责任单位: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)

６．支持企业参与就业见习活动.实施青年就业见习计

划,支持见习单位开发就业见习岗位,对吸纳见习人员的见

习单位按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.(责任单位:市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局)

７．鼓励中介机构助力复工.对符合条件的经营性人力

资源服务机构 (不包括公共就业服务机构),免费介绍择业

期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、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成功就业,

与本市用人单位 (不含劳务派遣机构)签订１年以上劳动合

同,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,可按介绍成功就业人数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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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职业介绍补贴,标准为一次性３００元/人.(责任单位:市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)

８．支持劳动者灵活就业.对就业困难人员、毕业年度

和离校２年内高校毕业生以灵活就业人员类型参保缴费的,

按规定给予最长３年的社会保险补贴.(责任单位:市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局)

９．加大金融贷款支持力度.落实 “济担—纾困贷”、创

业担保贷款、稳岗扩岗专项贷款等政策.严格落实对１０万

元及以下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免除反担保要求.创新 “创贷

＋商贷”等创业担保贷款工作模式,采取专人对接、主动上

门等措施,提高审批效率和服务水平.(责任单位:市财政

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地方金融监管局、济南融资

担保集团有限公司)

三、保障企业用工需求

１０．建立用工短缺快速反应机制.动态了解企业用工情

况,针对企业用工短缺,建立企业诉求快速反应机制.以区

县为主体,设立公布用工保障服务电话、电子邮箱等,由企

业或项目所在地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企业用工需求

快速响应、迅速对接,提供有针对性的用工服务.(责任单

位: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)

１１．提供定制化就业服务.注重分类施策,按照 “一企

一策”模式,研究采取有针对性的用工服务措施.对有用工

—４—



需求的企业,有针对性推荐参加公共就业服务专项行动和各

类招聘活动,并提供用工指导服务.对短期缺工企业,通过

经营性人力资源机构等渠道、输送临时性用工等方式补充;

对缺乏技能人员的企业,组织培训机构对接输送人才.(责

任单位: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)

１２．加密线上线下招聘服务.发挥公共就业服务机构、

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作用,加密线上线下招聘活动,扩

大信息发布渠道.推广运用直播带岗等新型招聘对接模式,

持续开展 “春风行动”、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等招

聘活动.有序恢复线下招聘,有针对性举办小规模、定制化

招聘会.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、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企业,根

据企业用工需求和规模,集中组织专场招聘活动;对中小微

企业,分群体、分行业、分区域开展招聘活动;对灵活就业

人员,充分发挥各级零工市场作用,组织小型专场招聘.

(责任单位: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)

１３．组织开展实习实训.指导职业院校统筹安排应届毕

业生、在校学生认识实习和岗位实习计划,通过工学交替、

多学期、分段式等多种形式的实践性教学改革等方式满足企

业用工需求.指导技工院校开展应届毕业生顶岗实习和在校

学生跟岗实训计划,把学生实习实训与企业复工复产结合起

来.(责任单位:市教育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)

１４．支持企业间用工余缺调剂.充分利用就业信息对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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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,免费为用工余缺的企业发布供求信息,支持受疫情影

响停工停业企业就地就近向用工紧缺企业输送富余员工.对

开展共享用工的企业,免费提供劳动用工法律政策咨询服

务,指导及时签订合作协议,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. (责任

单位:各行业主管部门)

四、稳定企业劳动关系

１５．开展职业技能培训.鼓励企业结合需要灵活安排岗

前培训、职工在岗培训和技能提升培训,按规定享受职业培

训补贴.(责任单位: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)

１６．加强企业用工指导.支持因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

困难的企业与职工协商采取调整薪酬、轮岗轮休、缩短工

时、居家办公等方式,稳定劳动关系和工作岗位.鼓励开工

不足的企业允许职工兼职兼业、自主创业.同时,指导企业

使用电子劳动合同,依法依规妥善处理特殊时期劳动关系,

规范用工行为,通过协商方式解决矛盾纠纷. (责任单位: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总工会)

五、提升就业服务质效

１７．优化涉企事项办理.加快就业和人才服务体系升级

建设,优化简化服务流程,提升基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经

办能力.推行静默认证、电子签章、不见面服务,推进就业

登记、劳动用工备案、社保登记、就业创业和人才补贴申领

等涉企服务事项 “一次办好”“全程网办”,实现更多涉企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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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即时办结.推出更多 “无证明”事项,减证便企.利用大

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,主动识别政策对象,推行 “政策

找企”、资金直达,提升市场主体政策获得感、满意度.(责

任单位: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市大

数据局)

１８．强化就业困难帮扶.深入实施城乡公益岗提质扩容

行动,继续开发一批生态环保、保洁环卫、社区服务等城乡

公益性岗位,兜底安置就业困难人员.对就业困难人员开展

就业援助,优先支持就近就业和返乡创业.开通失业保险金

快速申领通道,及时对符合条件人员兑现失业保险待遇、临

时生活补助,确保春节期间政策落实不断档. (责任单位: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)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３日

(联系电话: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与失业保

险处,５１７０５９３７)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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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监

委,济南警备区,市法院,市检察院.
各民主党派市委,市工商联.

　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３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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